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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9月10日讯（记
者 马云云 崔岩） 10日，
济南市高新公证处揭牌，标
志着山东省首家新设合作制
公证处，也是济南市首家合
作制公证机构正式成立。

“合作制公证机构是由
符合条件的公证员共同发起
成立，不要国家编制和经费，
自主开展业务，实行民主管
理，按市场规律和自律机制
运行的一种非营利性公证机
构。”济南市高新公证处党支
部书记冯培明说。

据了解，合作制公证机
构在人、财、物管理上有更多
的自主权和决策权，有利于
更进一步调动公证人员干事
创业积极性，更好地满足新
时代人民群众的公证法律服
务需求。

为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
相适应、按市场规律和自律
机制运行的公证机构，进一
步增强公证工作活力，发挥
鲶鱼效应，去年7月，司法部
等四部门下发的《关于推进
公证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工作

的意见》中明确，要推进合作
制公证机构试点。

此后，济南市司法局积
极申请在济南市辖区内成立
一家合作制公证处。经过积
极筹备，2018年6月22日山东
省司法厅正式批准设立济南
市高新公证处。济南市高新
公证处的执业区域包括整个
济南市所辖范围，接受济南
市司法局和济南市公证员协
会的管理和监督指导。

“在合作制公证处，一
旦业务、服务出问题，可能

意味着饭碗就没了，从这个
角度来讲，合作制公证处的
公证员必须保证业务水准，
提高服务水平。”冯培明分
析。

据悉，尽管是合作制，新
形式公证处出具的公证文书
和传统公证处并无二致。高
新公证处坚持“三个不变”原
则：公证机构作为国家法律
授权证明机构的性质不变；
公证员依法行使法律证明权
的身份不变；公证文书的法
律效力不变。

本报记者 杜洪雷

低水平“抠图”技术
伪造出合影、参会图

腾隆集团“董事长”，湖南帝
富莱原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创
办人兼副理事长”，深圳帝富莱
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
长”，深圳FFGC超跑俱乐部“创
始人”，“山东省互联网经济研究
中心处长”……这些都是史某龙
炮制出的虚假身份，并借助这些
虚假光环进行虚假宣传。

为了让个人声名远扬，史
某龙在多个网站发布涉及自
己学习、创业、扶贫的文章，
其中不乏全国知名的网站。9
月1 0日，记者依然可以在网
络上搜到许多关于史某龙的
文 章 。在 一 篇 名 为《 史 某
龙——— 年龄与成就反比的传
奇人物》的文章中，其自称在
哈佛大学学习，并不重视学习
成绩，后来创建公司，俨然

“成功人士”的模样。
除了商界，史某龙更跨界

“从政”，在多个政府会议与场
合“露面”，其中文章配图均属
技术水平非常低级的“抠图”。

涉及史某龙身份的文章
《山东要闻：史某龙同志以身作
则获人民群众一致好评》写道，

“山东省互联网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史某龙由于贡献突出，对
山东互联网经济发展做出了突
出贡献，2018年3月6日史某龙
升为山东省互联网经济研究中
心处长。”

同样，名为《山东互联网经
济研究中心会议召开 处长史
某龙代表发言》的文章漏洞百
出，会议在济南召开，可是落款
竟然是“马关县人民法院”。在
关于史某龙的图片中，有和知
名政要的合影，有和名车的合

影，但是几乎普通人一眼就能
看出图片是PS的。

在上述两篇文章中，史某
龙自封为“山东省互联网经济
研究中心处长”，而记者在网
络上并没有查询到该单位的
任何信息。唯一与该单位名称
相近的为“山东省互联网研究
中心”，由山东省电子商务协
会发起。

9月10日下午5时许，记者
致电山东省电子商务协会。该
协会的工作人员称，山东省互
联网研究中心根本就没有“史
某龙”这个人。

发布虚假“新华网评”
造成恶劣影响

对于史某龙身上近乎“魔
幻”的光环和事迹，最初微博上
一些网友也提出一些质疑。真
正引起广泛关注的是9月7日晚
间，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的一份《郑重声明》：日前，网上
发现有人假冒新华网名义发布
新华网评，严重损害我网形象，
我网已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举
报，并将根据核查结果依法追
究冒用者的相关责任。

随着该声明的发布，被
包装成“扶贫英雄”的史某龙
逐渐被揭开面纱。有网络文
章称，“扶贫英雄”史某龙是
湖南省涟源市荷塘镇的“知
名人物”，而涟源市官方已经回
应，荷塘镇没有查到“史某龙”
这个人。

深圳市帝富莱科技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湖南帝富莱原
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邹志斌
也在微博上进行辟谣，称公司
并没有史某龙这个人，史某龙
在网络上的文章配图也是从他
公司网站上盗取的。

与此同时，济南市公安局
网警支队民警在网络巡查发
现，网民“史某龙”使用“山东省
互联网经济研究中心”（经核查
此单位不存在）处长等头衔，自
称“扶贫英雄”，并假冒新华网
名义发布“新华网评”，造成恶
劣的社会影响，于是济南警方
对此展开侦查。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
之地，网络活动要坚守法律底
线，在互联网上散布不实信息
造成恶劣影响的，公安机关将
依法惩处。

山山东东首首家家新新设设合合作作制制公公证证处处揭揭牌牌
公证员共同发起，不要编制和经费

本报讯 近期，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简称网约车）非法营
运、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顺
风车、拼车）恶性刑事案件屡
有发生，特别是郑州、温州滴
滴顺风车司机杀人案件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严重危害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影响
社会稳定和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为强化监管责任落实，堵
住安全风险隐患，交通运输
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就

进一步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安全管
理发出紧急通知，自即日起
至12月31日，在全国范围组
织开展打击非法从事出租汽
车经营的专项整治行动。

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公安机关等部门
要立即组织对本地运营的网
约车平台公司和私人小客车
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开展联合安
全大检查。滴滴公司等平台公

司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自查和
整改工作，在未完成隐患整改
前，无限期停止私人小客车合
乘信息服务。

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
平台要参照出租汽车驾驶员背
景核查和监管有关要求，对从
事或申请从事私人小客车合
乘服务的驾驶员一律进行背
景核查。要对现有网约车和
私人小客车合乘服务的驾驶
员进行一次全面清理，2018年

12月31日前全面清退不符合条
件的车辆和驾驶员，并基本实
现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和驾
驶员合规化。

相关平台公司要严格规范
派单管理，要强化运行风险管
控，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置；要
限制顺风车接单数量，防止以
合乘名义从事非法网约车经营
服务；要加强乘客信息保护，关
闭顺风车平台社交功能，屏蔽
乘客信息，防止泄露个人隐私；

要规范车辆安全要求，鼓励有
条件的平台公司在网约车显著
位置粘贴专用标志，车窗透光
率要符合出租汽车要求，确保
车内情况可视，车辆运行期间
不得开启儿童锁，便于乘客遇
有突发情况紧急逃生；要定期
随机抽查线下运营车辆及驾驶
员，核查注册信息与实际情况
一致性，防止“修牌改号”“冒名
顶替”等问题。
（据交通运输部官方微信）

交通部公安部联合印发紧急通知

顺顺风风车车驾驾驶驶员员一一律律进进行行背背景景核核查查

自自封封“董董事事长长”“处处长长”，，都都是是虚虚荣荣心心作作祟祟
只有17岁的他还找人代写文章，PS图片虚构场景

自称“富二代”，冒充“董事
长”，自封“处长”，假冒“扶贫英
雄”，这出闹剧的背后竟然是一
名17岁的未成年人。9月10日，
随着济南警方的一个通报，“史
某龙”的虚假外衣被戳穿。

警方调查发现，史某龙，
2001年8月出生，山东济南人，
初中肄业，为满足个人虚荣心，
编造了“山东省互联网经济研
究中心处长”等各种头衔，找他
人代写文章，P S图片虚构场
景，并在网上进行发布，造成恶
劣社会影响。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处理中。

为满足个人虚荣心，史某龙

编造“处长”等头衔，PS图片虚构场

景，并在网上进行发布。

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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